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30号
申请人：刘xx
被申请人：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27日，做出的投诉举报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现提起行政复议。

申请人复议请求：
1.被申请人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履行法定职责，违反法定程序。要求确认被申请人程序违法。并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重新处理，在法定时间内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
2.申请人要求查阅、复制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现场检查时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录像、现场笔录等相关材料。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在淘宝平台购买了由焦作xx公司店铺销售的。枸菊芹菜籽片商家通过详情页面广告宣称该产品具有降尿酸保肾脏等功效，本人以为是保健品并信以为真，遂下单购买，收到货后发现该商品并不是保健品，说明书也不具备卖家宣称的功效。因被投诉举报人服务态度恶劣不给处理售后，申请人随即向315平台进行了投诉举报，但被申请人回复称该商家经营异常，不予立案。对投诉不予处理。

申请人经咨询12348法律援助热线得知，法律没有规定经营异常就不立案，被投诉举报人网店正常营业，快递正常实名发货，电话正常接听，不属于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规定，第四十三条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无法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拒绝接受调查，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的，办案人员应当在笔录或者其他材料上注明情况，并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之规定，被申请人应当依法立案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者电话，接受咨询、投诉、举报。接到咨询、投诉、举报，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答复、核实、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并书面通知咨询、投诉、举报人。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处理，不得推诿。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被申请人如认为无处理权限的应依法移交购物平台所在地的监管部门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懒政、行政不作为。

综上所述，请求行政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提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答复人于2025年2月14日收到被答复人举报在焦作xx公司购买的枸菊芹菜籽片存在虚假宣传，我局执法人员经过实地核查、所在地社区出具证明，核实到该公司未在注册地址正常经营，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四）项规定，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因此，认为被投诉人属于依法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4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其在网店焦作xx公司购买的枸菊芹菜籽片存在虚假宣传，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实地核查，经核查及注册地所在地社区出具证明等方式证明该公司并未在其注册地正常经营，被申请人将涉案公司列为经营异常名录，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回复，被申请人不服其不予立案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实地核查记录表、社区出具证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寄送的投诉举报信后，通过现场调查、社区出具证明等方式核实商家并未在注册地经营，并已尽到全面调查义务并在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并告知申请人，已履行其法定职责，故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回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